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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農用無人機型式檢驗作業程序

主旨：本局完成農用無人機型式檢驗簡化程序，請貴署轉知相關業
者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本局業於114年8月完成簡化農用無人機型式檢驗作業程序（

如附件），惠請貴署協助宣導並鼓勵業者依前開程序向本局
申請檢驗事宜。

二、另貴署於114年7月16日無人機農藥代噴業者座談會提及業者
申請檢驗作業遭遇問題，惠請貴署協助提供農用無人機之製
造商名單及相關資訊，俾利本局輔導及協助其完成檢驗作業。

正本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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